
您 好， 请

问， 法 律 对 医

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

有什么要求？

根 据 我 国

《医疗广告管

理方法》规定，医疗机

构发布医疗广告，应

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

未取得《医疗广告审

查 证 明》， 不 得 发 布

医疗广告。非医疗机

构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发布医疗

广告的，按非法行医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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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案例中，朱某第一

次到医院就诊时，接诊医

生以几年前的检查结果代

替当前病情的做法，未尽

到诊疗职责的行为。此为

过错之一。

其 二， 自 2013 年 3

月初到 11 月下旬，朱某

先后十一次在该医院就

诊，已属久治不愈病症。

而医方未对其病情作其他

检查和诊断，导致朱某病

情延误，最终病变为胃

癌，违反诊疗常规。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

第 57 条规定：患者在诊

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

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

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

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

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医方应承担相应的过错损

害赔偿责任。

该 案 给 医 方 敲 响 了

警钟，即对久治不愈病症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也警

示医务工作者应有举证责

任意识。不仅在诊疗活动

中尽到诊疗义务，更要注

意做好病志检查记录，因

为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病

志、病历记录都是重要证

据之一。

严重不负责任≠医疗事故罪
▲ 中国政法大学  刘革新

严重的医疗事故有可能构成医疗事

故罪。在医疗事故罪的侦查中，犯罪的

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均不难界定，关

键是犯罪客观方面难以证明。对此，我

国《刑法》以“严重不负责任”和“造

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

健康的”为规定依据。而由于医疗行为

的专业性较强，在此方面的判断和证明

具有一定难度，实践中，“严重不负责任”

的认定始终是导致医疗事故罪难以追究

的瓶颈。

在《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施行以前的《医疗事

故处理办法》中，将医疗

事故划分为责任事故与技

术事故，其划分标准由事

故起因在于不负责任还是

技术水平低下而定。所谓

不负责任是指不忠实于自

己的职责，对患者的诊疗

不用心等，其衡量的标准

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如违反查对制

度而用错了药，违反值班

制度擅离职守贻误抢救，

违反交接班制度遗漏重大

事项等。而技术水平低下

则主要指诊疗方案错误、

操作不当、对患者的特殊

情况考虑不周等，其判断

标准为是否遵守诊疗、护

理规范、常规，如对病情

认识不足而采取错误诊疗

方案，因经验不足而操作

失误造成损伤，不考虑患

者具体情况而机械采取救

治措施等。尽管现行《条例》

已经不再有责任事故与技

术事故之分，但笔者认为，

在法学理论上，仍应当区

分责任性过失与技术性过

失，尤其在确认医疗事故

罪时，这种区分将成为罪

与非罪的界限。　

刑 法 理 论 中 犯 罪 客

观方面的因果关系说，是

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

间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

系。刑法分则的一些条文

中使用“致使”、“造成”、

“引起”、“因而发生”

等词来明确规定危害行为

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在医疗事故罪的条文

中即使用了“造成”一词，

表明因果关系是该罪犯罪

构成的必要条件。　

对于医疗事故罪，因

果关系可以采纳医疗事故

鉴定中的责任程度予以认

定。根据《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

在医疗事故鉴定中，专家

鉴定组应当综合分析医疗

过失行为在导致医疗事故

损害后果中的作用、患者

原有疾病状况等因素，判

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

度，将医疗事故中医疗过

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完全

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

任、轻微责任。笔者认为，

被鉴定为完全责任时，才

符合“造成”要件，构成

医疗事故罪。　

“完全责任”才算医疗事故罪　

“严重不负责任”的侦查取证　

《刑法》中规定医疗事故罪已经十年有余，但真正因医疗事故罪受到追究的情况却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与“严重不负责任”的侦查取证困难不无关系。在实践操作中，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尽管对于责任性过失与

技术性过失的区别在理论上

十分清楚，但在侦查实践中，

有时对两者的鉴别仍十分困

难。对涉嫌医疗事故罪的案

件，侦查人员应及时讯问当

事医务人员，并从其回答中，

分析是否具有不负责任的因

素。如某主治医师对一个需

要抽取腹水检验的患者采用

了粗大的套管针抽水，结果

导致患者肠漏，感染严重腹

膜炎，休克而死。讯问其为

何使用套管针穿刺时，如果

该医生回答为：不知道不能

使用这种粗大的针，则表明

技术水平低下；如果回答为：

一时找不到细型号的普通穿

刺针，只好凑合着用套管针，

就意味着不负责任。

在 医 务 人 员 的 技 术 档

案中，记载着受教育程度、

专业经历、技术职称、担当

职务等情况，仔细分析将有

助于判断医务人员的技术水

平。支持技术性过失的条件

主要有 : 受教育时间短和教

育机构水平不高，从事本专

业工作时间短，职称低，工

作经验有限等，反之亦然。

对于那些职称较高、工作经

验丰富、经历过多起同类病

例的资深医务人员，即使自

己在讯问中回答“不知道”，

也应结合其应当具有的技术

水平判断其行为的性质。　

根据《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的要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中，记载着“医疗行

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

规 范、 常 规 ; 医 疗 过

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 ; 医疗过失行为

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

中的责任程度”；采

用证据调查的分析方

法， 可 以 从 中 发 现

“严重不负责任”的

证据，分析方法就是

把对象的整体分解为

部分、要素、环节、

阶段等分别加以考察

的方法。

分析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书应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判

断 医 务 人 员 违 反 的

是法律法规或规章制

度，还是诊疗护理规

范和常规，这是区别

责任性过失与技术性

过失的关键；其二，

依责任程度分析因果

关系。根据法律法规

的要求，在鉴定书中

对于责任程度均有明

确的结论，可根据前

述的界定范围确认其

是否具有“造成”要

件，对于责任程度所

做的分析将成为是否

构成犯罪的证据。

( 一 ) 根据讯问当事医务人员判别

(二 ) 调阅当事医务人员技术档案　

(三 ) 分析医疗事故鉴定书　

久治不愈  
更应关注病症变化
▲ 辽宁  杨子

53 岁的朱某中年时就

患上了慢性胃病，刚得病

时，朱某在当地县医院曾

确诊为“浅表性胃炎”、

“胃窦炎”。2013 年 3 月

初，朱某因上腹痛加重，

再次到当地医院就诊。接

诊李某建议其做胃镜或钡

透 x 线检查，朱某表示几

年前做过检查并拿出胃镜

检验单，李某看后为其开

了口服胃药。由于不见好

转，朱某数次就诊，医生

未一直对朱某病情作进一

步检查和诊断。

 11 月 23 日晚，朱某接

连出现呕吐，到市中心医

院就诊，经胃镜检查结果

为“胃（窦小弯侧近前壁）

细胞癌”。12 月 11 日，朱

某在中心医院进行胃癌根

治术，术后病理报告：胃

癌肿浸润至浆膜外脂肪组

织，并累及神经。出院后，

朱某认为当地县医院在对

其长达 8 个月、十余次就诊

过程中，延误诊治，致使

其病情演变为胃癌，医院

存在明显的误诊、误治过错。

于是，将县医院告上法庭。

法院认定医院存在一

定的过错：在患者8个月、

十余次就诊过程中，医院

未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

违反诊疗常规，与患者病

情变化发展存在一定关联，

承担次要责任；而患者所

患的疾病症状隐蔽，临床

发现较困难、进展迅速是

主要原因。随判决该医院

赔偿朱某医疗费、营养费、

残疾赔偿金等 11.6 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

合计 13.6 万元。 

案例回放

律师分析

法院判决


